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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遏􀎠雙非􀎡見施政新風 新界村屋僭建應先申報

社 評 井水集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句 「不保
證」 ，迅速大幅扭轉纏繞港人社會多時
的 「雙非」 困局：明年二○一三年，全
港公立醫院將只接收本地 「大肚婆」 ，
不再為 「雙非」 提供服務；私家醫院也
將取消 「雙非」 配額，改為集中為 「單
非」 服務。

梁振英此一宣布，獲得社會人士的
廣泛支持和好評。好評的原因，當然一
方面是由於 「雙非」 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但更重要的，是梁振英此種 「話做就
做」 、坐言起行的工作作風，本港市民
可說 「久違矣」 、也渴望久矣。政府施
政就是要為市民謀幸福、就是要解決問
題，特首的工作就是要做決策，不僅要
善於決策、還要敢於決策。一個 「雙非
」 問題，本非洪水猛獸、亦非什麼不可
解決的大難題，何以弄至要纏繞經年、
爭拗不息，本地孕婦忙 「上街」 、內地
孕婦忙 「衝關」 ，局面亂作一團呢？

事實是， 「雙非」 問題的解決，並
非無理可循、無法可依。從法制而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於一九九九年吳嘉玲
案已經 「釋法」 ，指出內地居民在港所
生子女必須出生前父或母一方已是港人

才可獲得居留權；於情理層面而言，本
地孕婦無床位生仔的抱怨不滿聲音，社
會上對 「雙非」 子女獲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的不滿聲音，難道還不夠清晰、不夠
響亮、不夠強烈嗎？為何決策當局仍趑
趄不前、議而不決，不敢在身份問題上
痛下 「殺手鐧」 呢？

對此，有人以二○○一年男童莊豐
源終院上訴得直一案為 「案例」 ，恐政
府不給 「雙非兒」 發身份證會招致官非
、司法覆核； 「公民黨」 一夥對此更危
言聳聽，提出什麼 「司法危機」 ，就在
梁振英已明言 「不保證」 給予身份之後
，公民黨魁梁家傑昨天仍堅持說，特區
政府 「不可能」 不給在港出生的孩子永
久居民身份。

他們把當年的抗拒 「釋法」 、倒行
逆施，說成是真理，把莊豐源案說成是
「不可違抗」 的案例；那麼，終院案例

不能違抗，難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釋
法」 又是可以違抗的嗎？

他們如果還有一絲一毫對 「一國兩
制」 、對全國人大的尊重，還有一絲一
毫的司法公義和法治精神，他們就不可
能對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有關條文說得一清二
楚：凡涉及中央事務與兩地關係的案件
，香港終院在作出終局判決前，應由終
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 「如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了解
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
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

因此，事情其實十分清楚，特區政
府如堅決依法辦事、捍衛人大 「釋法」
權威，不再給予 「雙非兒」 香港永久居
民身份，不再發給 「出生紙」 ，在法理
上是完全站得住腳、並無違背的，即使
「始作俑者」 的 「公民黨」 再去慫慂什

麼 「陳豐源」 、 「李豐源」 提出司法覆
核，政府也是無所畏懼的。

因此，梁振英此次作出 「不保證」
和 「我一定會做嘢」 的決定，完全是以
法制為基礎、以民意為依歸、以社會利
益為準則的正確決策，是完全合情、合
理、合法的，也因此而獲得了全港主要
政黨、團體和主流民意的認同。

七月一日以後梁振英的施政，如果
繼續秉承此種堅毅、果斷的作風，依法
辦事、重視民意，必會繼續得到市民的
支持。

政府屋宇署已由本月一日起去信
新界居民，提醒他們要就屋宇僭建問
題作出申報。

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日亦重
申：在取締新界僭建問題上將不會有
退讓餘地，因為執法必須公平，必須
依法辦事，而新界的問題已拖延了頗
長一段時間。

而對比連日來新界人士方面的一
些激烈反應，事情不能說沒有令人擔
憂的地方；一方說 「沒有退讓餘地」
，另一方說什麼 「第一滴血」 ，局面
發展下去實在令人難以想像。這不但
對解決問題於事無補，政府方面不可
能接受此種 「威嚇」 ，而在村民方面
，也容易被誤導以至情緒激動，萬一
真有人一時衝動出了事，又該由誰負
責呢？

其次，政府方面，公平執法、反
對僭建等大前提、大道理，似乎未能
為廣大村民所接受；那麼，退一步海
闊天空，如果多以安全為理由、以村
民共同利益為依據，又是否可以比較
容易談得來呢？比如昨天林鄭局長也
說了，一幢樓宇，如果四樓、五樓是

僭建，一旦拆除，樓下一、二、三樓
都會馬上變成危樓，不能再住人，在
這種情形下，有沒有特殊處理呢？是
不是一定就要馬上把四、五樓拆除呢
？答案是「有商量」的。如此只要大家
都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來談
問題，分歧應該是可以減少或收窄的
。林鄭局長雖然一向 「好打得」 ，也
不是 「拆屋大隊長」 ，不可能明明看
見可能造成危樓還堅持要「拆樓」的。

此外，對一些 「好心人」 、 「局
外人」 提出的什麼 「補錢」 、 「特赦
」 等建議，則只能說是 「姑妄言之」
而已。反僭建說到底是一個法治問題
，如果用補償金錢的辦法、用 「特赦
」 的措施可以解決，也就不會出現目
前那麼困難的局面了。

看來，現階段，雙方宜各行一步
、釋出善意，最少從執法角度而言，
發出信件要求登記、申報，這一步，
村民沒有理由堅決拒絕。登記、申報
只是一個程序，申報了而又確實沒有
即時危險的，還可以保留、暫緩清拆
，那又為何不可
以給予合作呢？

為增加公屋供應，房委會六年來首次
重新啟動公屋重建計劃，將於明年開始分
三期重建樓齡三十四至三十八年的深水埗
白田邨，邨內八座公屋共三千五百個住戶
受影響。重建後的白田邨將可提供五千六
百五十個出租單位，單位供應較現時大幅
增加六成。房署亦正研究五至六個舊屋邨
重建的潛力。

本報記者 黃芷慧 吳美慧

公屋重建再啟動供應勢增
白田邨明年響頭炮 多六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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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邨重建時間表白田邨重建時間表
年年度度 重建範圍重建範圍

2013/14 1座，2座，3座，12座

2016/17 商場

2021/22 9座，10座，11座，13座

資料來源：房屋署

【本報訊】昌生五金漆油黃太一家，經營五金維修逾十年，
先在秀茂坪公屋開舖，後搬到東頭邨營業，惟不滿領匯屢次加租
，六年前搬到白田邨三座，生意算是同邨中最理想，半年前更搬
到舖頭 「樓上」，花十萬元裝修，不料明年要再搬屋： 「房署說
應該會拆，但叫我預十年後才拆，誰估到會是明年？這裡好好的
，為什麼要拆？為什麼准我們搬來？」

黃太指，每搬一次舖，都要守
兩、三年沒錢賺： 「最初只夠交租
，或每月得二千元人工，要有積蓄
。」現時的六百呎舖位，月租七千
多元，較 「領匯時期」少一半：
「領匯不斷加租，舖位得三百多呎

，要萬五元，三年後簽新約，要萬
六元，租約未滿又寄信來說會加租
，我們很不滿，便搬來白田邨。」
搬舖後，舊區人流較多，樓齡高維
修需求較大，加上他們標價較低，
生意是全邨三間維修舖中最理想的
，除白田邨的新舊邨外、石硤尾邨
居民都是他們的客仔。她預計，搬
入街市舖位只得二、三百呎，租金要二、三千元。

黃生黃太有兩個孩子，一個歲半一個五歲，為方便工作同時
照顧孩子，一家四口半年前由大圍搬到三座，四百呎單位月租約
一千元。對於突然遷拆，她很不滿，不明房署為何准他們搬進來
，教他們浪費了十萬元： 「以為住十年才搬，我們什麼都在深圳
訂造，白田邨四四方方沒房，空間很管用，搬到石硤尾邨的新屋
，房有間隔限制，放了張五呎床，什麼都放不下。」教她最擔心
的，是怎樣安置新造的五呎闊乘四呎深乘六呎高的大櫃。可以揀
的話，她不要搬新屋，還是喜歡待在三座。

新舖位人流多最重要
同樣坐落在三座的姚成記粥麵，七九年已在此經營，白粥五

元，兩餸粥才賣十七元。正在洗碗快要下班的姚生，較黃太看得
開，認為大廈舊了總要重建： 「最重要是安排的新舖位，人流多
，交市值租都沒問題。」

遷入白田邨十二座逾十二年的謝太，一家三口住在三百呎地
方，飽受漏水之苦，對於搬遷頗為雀躍： 「石硤尾邨好一點，又
新，又近地鐵站。」住在十三座的梁小姐，十年後才能搬屋，很
羨慕能早點搬的街坊： 「石硤尾邨好一點，交通方便，白田邨新
屋都不錯。」

即將重建的白田邨舊公屋分別為第一、二、三
、九、十、十一、十二及十三座，以及白田商場，
樓宇於一九七五至七九年間落成，共約三千五百個
單位。房委會目前計劃分三期重建，首批為需在一
三至一四年度遷出的第一、二、三及十二座；第二
期重建為一六至一七年需騰空的白田商場，重建後
會繼續作商業用途；最後一期將在二一至二二年遷
徙第九、十、十一及十三座。消息人士表示，決定
重建時會考慮重建會否影響居民生活，以及附近是
否有地方安置居民。

安排住戶遷石硤尾邨
首批受重建影響的單位約九百五十個，房委會

目前已預留白田邨附近，即將在今年中落成的石硤
尾邨第二及第五期內其中一千個單位，以供首批受
影響住戶搬遷，但住戶搬遷後便不能重返重建後的
白田邨居住；住戶或可選擇一筆津貼金。而首批四
座公屋的三十三個商戶，他們亦可選擇現金津貼，
或作局限性投標，選擇到房屋署旗下街市的檔位繼
續營業。

此外，由於首批重建樓宇於一八至一九年便可
落成，故最後一期受重建影響的住戶，卻可選擇遷
到重建後的首四座白田邨內。

大幅增加逾二千單位
事實上，房委會過往亦有進行公屋重建，對上

一次已經是六年前，分別為蘇屋邨和東頭邨第二十
二座。至於是次選擇重建白田邨，除因邨內樓宇樓
齡較高，加上經房委會檢視後，發現白田邨重建後
可由現時的三千五百個單位，增加至五千六百五十
個單位，即增加六成，數量可觀；而重建亦能配合
行政長官一一至一二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探討
公共屋邨密度和地積比率，以增加公屋供應的目標。

消息人士強調，白田邨經結構勘察後，樓宇狀
態仍然安全，但估計其維修費用每戶約為六千五百
元，故能重建多少的單位乃房委會決定重建的考慮
因素。消息人士指，預計整個重建費用與重新興建
一個屋邨相若，房署目前亦正研究五至六個舊屋邨
，是否有重建的潛力。

首批受影響居民於明年開始需遷出單位，至於
重建後的白田邨公屋，因仍在初步設計階段，故未
知其高度和設計如何，但預料整個重建工程於二○
二五至二六年才能完成。

領匯加租迫遷再遇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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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太說最不滿是白田邨快要拆卸，房署卻准她一家半年前搬
進來，結果他們花上十萬元裝修 本報記者吳美慧攝

▲梁小姐十年後才能
搬屋，她表示很羨慕
能早點搬的街坊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白田邨分三期清拆，首批包括第一二三座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白田邨十二座亦會在明年重建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房委會六房委會六
年來首啟公年來首啟公
屋重建計劃屋重建計劃

【本報訊】記者下午入邨所見，街上長者佔七、八成。拆卸
消息傳出逾兩小時，仍沒有人討論快要搬屋的心情。走入商舖，
商戶是經記者所述，才知遷舖之事，消息十分突然。多年來，拆
卸傳聞是只聞樓梯響，多數人都相信十年後才能搬。

○七年間，房署斥資五千八百萬元，為本港五條舊邨的十九
幢低層舊樓，裝電梯或加建電梯塔，白田邨獲撥款建五部，僅次
彩虹邨的九部，大興邨、梨木樹二邨和漁灣邨共佔七部。十八個
月前，房署開始在白田邨裝電梯塔，惹來市民不滿，區議員甄啟
榮去年率領十多名居民，在十二座電梯塔外靜座抗議： 「大廈已
經殘舊不堪，天花剝落、漏水、石屎崩塌，維修都沒用，執漏是
越執越漏。他們說： 『這麼舊起什麼電梯？為什麼不重建？』」
直至現在只有一幢大廈的電梯建成。呈U型排列的一、二、三座
，電梯困在中間，居民形容有如 「環迴立體聲」，十分嘈吵。

去年，甄啟榮收回七百名居民的問卷，發現七成受訪者支持
重建。拆卸重建消息一出，他立即 「擺街站」，呼籲市民在即晚
八時半，參加居民大會表達意見。他透露，有兩種人最擔心搬屋
，一種是新遷入、花錢裝修的居民，另一種是本跟子孫同住，每
月付千多元便能住四百呎單位的獨居長者，他們搬到新屋後，單
位縮小至不足二百呎，但要交一千五百元租金。

該邨大廈是分三階段建成，今次重建的八幢大廈，七五年才
建成。大廈全部入伙後，八六年，部分大廈結構有問題，結果在
八九年起陸續拆卸重建，全邨只剩下八幢長條形公屋。白田邨居
民較草根，無線藝人馬浚偉和楊思琦是少數為人熟悉的名人。去
年九月，楊思琦與跟前香港跳水隊隊員吳帥戀上，在港沒有物業
的吳帥，報住地址是白田邨公屋。

建升降機卻突拆卸

【本報訊】過往房委會考
慮重建公屋的因素，主要考慮
其維修費用成本及樓宇的結構
安全狀況，是次房委會重新啟
動公屋重建，卻為配合去年施
政報告提出，重視公屋密度和
地積比率，以增加公屋供應的
目標。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認同
，白田邨未用盡地積比率，但
認為一些樓宇質素更差的舊公
邨，比白田邨更有需要重建，
如香港仔華富邨。

為顧及居民安全生活環境
，房委會現行已有大規模的樓
宇結構安全勘察，以決定斥資
維修舊公屋或清拆重建。若經
勘察後，確定經維修後的樓宇
可保留十五年，以及維修費用
不超過每個單位一萬二千元，
有關屋邨便可暫不清拆，予以
保留。據了解，正進行大型維修的華富
邨，其維修費用約為二萬元；已清拆的
蘇屋邨為四萬六千元，東頭邨第二十二
座為四萬八千元；而坪石邨為九千九百
元，故已進行大型維修。

地積比率未用盡
不過，房委會是次的考慮因素卻集

中在其重建潛力，即單位可增加的數量
。王坤估計，華富邨每個單位的維修費
用約需一萬一千元，較白田邨的六千五
百元維修費用高；加上，華富邨的樓宇
質素較差，樓齡更逾四十年， 「二十幾
年嚟天花不斷剝落，仲要靠工字鐵支撐

」。
不過，王坤同意白田邨的地積比率

未曾用盡，重建後可增加三倍的出租單
位，增加公屋供應。他估計，房委會是
次不考慮重建華富邨，乃華富邨地皮較
貴，清拆後的地皮用途會有較大爭論，
加上人口較多，難以安置。

過往市民一直關注市區公屋量不足
，在○二年時，房委會亦就改善土地用
途和居住環境，進行九龍四個地區的土
地用途重整研究，研究地分別為牛頭角
、何文田、石硤尾和長沙灣，希望在此
四區找出合適的重建公屋地點，惟後來
政府停建居屋，有關研究並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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